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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65                 证券简称：天地源               公告编号：临2017-042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天地源唐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 4.5 亿元 

  ·本次无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73.26 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 年 10 月 12 日，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紫金信托·恒居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天津天地源唐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唐城”）

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4.5 亿元。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对下属公司担保的议案》的有关决议内容，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计

划新增不超过 115 亿元的额度范围，故以上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天津唐城系公司下属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2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吕伟健，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

品房销售代理、房屋买卖等。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69,026.47 万元,净资

产 18,765.02 万元,负债总额 50,261.45 万元，实现净利润-631.91 万元。 



 

 

                                                T a n d e  C o .  L t d  

                                             - 2 -                           www.tande.cn 
 

天 地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天津唐城和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

金信托”）合作，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4.5 亿元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融资计划如

下：  

1、融资方式 

紫金信托发行“紫金信托·恒居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募集资金

不超过 4.5 亿元，用以向天津唐城发放信托贷款，信托资金用于“益发里”项目（天

津市一里项目）的开发建设。 

2、资金使用期限和资金成本 

本次信托计划拟分期发行，各期均为 24 个月，各期满 12 个月时天津唐城有权

提前偿还本金。 

本次信托计划资金综合使用成本为年化 7.8%。 

3、担保方式 

（1）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天津唐城 100%股权为本次融资提

供质押担保； 

（2）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下属天津唐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5 亿元项

目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73.26 亿元，全部系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截止目

前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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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